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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的通知  

 
(南府办〔2009〕5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级各双管单位，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鉴于工作需要和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变动，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市长 

  副组长：常务副市长 

      分管副市长 

  成 员：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市财政局局长 

      市卫生局局长 

      市教育局局长 

      市民政局局长 

      市审计局局长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市监察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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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安局副局长 

      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武鸣县县长 

      横县县长 

      宾阳县县长 

      上林县县长 

      马山县县长 

      隆安县县长 

      兴宁区区长 

      江南区区长 

      青秀区区长 

      西乡塘区区长 

      邕宁区区长 

      良庆区区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劳动保障局分管副局长、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担任，办公室联络员由各成

员单位有关业务科的负责人担任。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 聘 | 法律公告 | 建网须知 | 宣传先进 | 档案数字化 | 本网公告 | 

总编辑、主编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0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